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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縣長序

　　地方志書集中保存地方的歷史、民俗、制度、人物等資料，長期以來傳

統方志學家一直研究如何剪裁與安排資料，以呈現地方的文化的特質。明文

在了解本縣方志的編輯出版情形後，民國九十三年決定以新時代的觀點重修

本縣地方志書，讓縣民及其他讀者，透過志書追溯歷史、展望未來。

　　明文致力於扭轉嘉義是「文化沙漠」的印象，但是「文化」需要靠長期

的累積，始能見其深厚，行政機關必須提出現代性的文化政策，才能順利提

升民間對「文化」的重視與培養，否則嘉義縣民居於臺灣的中心，卻承受

文化邊陲的待遇，長久的冷漠會失去對自我的認同與信心。因此明文任內極

力爭取縣內設立故宮南部分院，勉力完成擱置已久的表演藝術中心的硬體建

設，建立縣內第一座綠建築－－溪口鄉文化生活館等等工作；爭取硬體建設

的目標在於使縣民能從具體的建築設施，感受文化帶來美好生活的願景，也

是行政機關呈現現代性的作為之一。

　　硬體建設之外，透過社區總體營造啟發社區民眾的自覺、自發與自明，

這從「心」出發的軟體建設，是啟動嘉義轉變的動力之一，也是這股動力，

讓明文見到更多的希望與活力。但是徒有熱忱仍不足；知識與學術是熱忱

的骨架，政策應該引入更多的學者專家投入本縣的研究，透過有系統的研究

與整理歷史，才能更加認清自己的過去，也才有規劃未來的依據與樣本。本

縣首部志書為民國五十六年出版之《嘉義縣志．土地志》，以今日觀點看

來，原有的架構已不敷使用，因此，明文決定不再侷限於「續修嘉義縣志」

的計畫，為了向歷史負責，即使經費拮据，但在整個行政團隊支持下，啟動

了「嘉義縣志纂修計畫」，並發動更多的文獻蒐集和出版、展覽的計畫與行

動，以便與縣志纂修工作相互支援、整合資源。

　　由中正大學組成龐大的在地學術團隊，在總纂修雷家驥教授的領導下，

成立纂修中心，協助蒐集保存史料。纂修團隊協助本府召開七次口述史座談

會，協助編輯《凝視—嘉義縣百年影像》；四年內，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工

作會議，纂修群透過會議交流訊息，討論各議題的書寫方向及比例，並提出



II

《沿革志》

問題與建議，總纂修執行的方式讓纂修教授保持最大的撰寫自由，並有細膩

不重疊的分工合作。在地團隊亦發揮近距離溝通與協調的方便性，此一方便

性，使我們順利達成計畫目標，且透過學術網路引介更多的學者認識本縣，

又提供本縣歷史研究與保存的豐富想像與再現方式，期待未來有機會，能納

入各項施政計畫內，繼續執行。

　　與中正大學簽訂縣志纂修計畫合約書迄今已五年，雖然比原來預定的四

年纂修期程超過一年，但這一年的時間包括了每一個分志審查人的審查時間

外，也包括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的美術編輯工作。《嘉義縣志》在黃秀政教

授的指導下設計完善的審查機制；審查人不但從整體研究架構著手評論，亦

要顧及逐頁細節費心審閱，連續幾年的暑假都在稿件中渡過，志書能順利出

版，各位審查人功不可沒。另外，本府內各單位及所屬機關，亦由副首長以

上同仁主導，協助辦理縣志稿件事實審查的部分，例如教育處校閱《教育志

稿》、民政處校閱《住民志稿》及《宗教志稿》等情況，工作雖超過業務範

圍，但是基於保存本縣歷史的使命感，縣府團隊奮力達成，所有審查的工作

都讓明文感動萬分。

　　感謝本縣書法家蔡乃政先生為志書題字，在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中心

廖志忠、謝省民教授的帶領下，短期間內完成美術設計，成效驚人。纂修期

間承本縣各地耆老參與協助，縣內各鄉鎮市公所、社區及各文史工作室之鼎

力協助，以及公開閱覽期間提供寶貴意見的民眾，因各位的參與使志書的纂

修更加周延完善，明文特致謝忱外，再次感謝本縣所有民眾的支持，這真是

美好的一仗，我們共同寫下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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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說》

概　說

　　本沿革志的宗旨和內容，是在說明史前時代到民國九十五年（2006）的

嘉義縣歷史演變面貌。為了避免與縣志其他分志重複或成為它們的摘錄，

內容不以政治、社會、經濟……等名目，去分項敘述，而是採用分篇，來

呈現嘉義縣歷史的階段性過程：史前時代（約西元前2550-1550年至西元

1-50年左右）、歷史的開端（1624以前），荷據時代（1624-1662）、明鄭

時代（1662-1683）、清領時代（1683-1895）、日治殖民式現代化（1895-

1945）、戰後威權式現代化（1945-1980）、戰後本土式現代化（1980-

2006）；在這歷史過程中，貫串著下述的三大層面之論述：

（一）嘉義縣的雛型之形成：

　　這是指今日所見嘉義縣的面貌之雛型，在歷史上是如何形成的呢？它是

瞭解嘉義縣歷史的前提。其雛型的形成，是從史前到清領時代，而從五個層

面展開：

（1）在史前時代，今嘉義縣的山、海、平原，已有人類活動，形成

生活空間了。

（2）縣名，明鄭設天興縣，康熙二十三（1684）年改設諸羅縣，乾

隆五十二年（1787）改為嘉義縣，縣名於是確立。

（3）疆域，史前的鄒族及平埔族，已活動於嘉義縣的山海平原；

從明鄭到清領初期，所轄疆域遠及臺灣北端；從雍正（1723-

1735）開始，臺灣北部迭次增置縣、廳，疆域漸次縮小；至光

緒十三年（1887）再分設雲林縣，疆域始約相當於今日嘉義縣

轄境。

（4）疆域拓墾，經荷據時代、明鄭時代、清領時代等各期的移民拓

墾，至乾隆年間（1736-1796），全部完成開墾，成為適於居

住生活的園地。

（5）嘉義縣之鄉土認同，鄒族及平埔族本來就是此塊土地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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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認同了這塊土地為家鄉；移墾的漢人，直到鄭氏時代，認

同還很脆弱，在施琅平臺時，幾乎跑掉了一大半，到了清領時

代，漢人的鄉土認同才告成熟，在日治初年允許兩年內得自由

離臺時，沒有看到有人離開的紀錄；嘉義縣人的鄉土認同，終

告形成了。

（二）嘉義縣的現代化：

　　這是要理解當前嘉義縣面貌的歷史淵源，它是經由現代化歷程形成的，

何謂現代化（Modernization）呢？係指人類運用科技及其他資源改善生活

以適應變遷獲得永續發展的過程。現代化是在十七世紀起源於歐洲，1那時

嘉義縣未得霑及；光緒十一至十七年（1885-1891），劉銘傳（1836-1896）

啟開臺灣的現代化端緒，嘉義縣仍未參與，要待到日治時代才開始接觸。有

關嘉義縣的現代化過程，經歷了三個不同型態的階段：

（1）日治時代的殖民式現代化，意指母國為了自身的發展，儘量開發及

吸取殖民地資源為己所用，為達此目的，乃在殖民地推動現代化以

利獲取更多的資源。嘉義縣做為日本殖民地，日人為了日本的發

展，把嘉義縣當做米穀、蔗糖、鹽、檜木等資源的供給區；為了增

加資源生產與吸取，日人在嘉義縣投入了現代化建設，而整體來

說，現代化只是初步而已。殖民帶來日本文化的侵襲，嘉義縣的漢

文化還是延續下來。

（2）戰後轉型為威權式現代化，意指運用威權力量，強勢規劃、調控、

分配資源以推動現代化。即在政府以農業培養工業策略下，嘉義縣

農業扮演兩個角色：一是提供米穀、蔗糖、鹽、檜木等資源，供給

1　此處所述現代化定義及其內涵，請詳參照：Gilbert Rozman 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 Y.: The Free Press;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1981）, p.1-10; Cyril  
　　Edwin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Taipei:  
　　Rainbow Bookstore, 1966）, pp.1-12；Suhrke, Astri ,“Reconstruction as  
　　modernisation: the'post-conflict' project in Afghanistan”.,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8（Oct,2007）,p1291-1308; Colla, Judith, Buka, Stephan; Harrington,  
　　David; Murphy, Jane M .,“Depress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Social Psychiatry &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Vol. 41（Apr,2006）, p271-279;Lei Zhang; Mol, Arthur P.  
　　J.; Sonnenfeld, David A.,“The interpretation of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in  
　　China”, i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16（Aug,2007）, p659-668；Divale, William;  
　　Seda, Albert, “Modernization and Changes in Cultural Complexity: New Cross-Cultural  
　　Measurement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Vol. 35（May,2001）, 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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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加工原料及民生所需；二經由較重的賦稅及肥料換穀之擠壓，

農業生產剩餘，多流動到工業，以助其資本形成。為了達成目的，

政府亦在嘉義縣投入了現代化資源；同時，威權文化亦深入於嘉義

縣。

（3）民國六十九至九十五年（1980-2006），威權體制逐漸轉型，過渡到

民主，政府的威權制約力量消失，拓展出自由自主發展的空間；同

時，農業衰落，面臨各種衝擊，有生存危機，亦逐漸轉型以圖存為

目標的發展動力；因此，嘉義縣遂步向本土式現代化發展。所謂本

土式現代化，意指自由運用本地資源培養出優勢產品，以進行生存

競爭和發展。因嘉義縣至民國九十五年依然是農業縣，現代化展開

的主軸，是自由運用本地資源，生產各種農特產，並盡力發掘觀光

資源，期能從精緻農業來挽救農業、農村，同時，也更注意到了環

境生態保育的永續發展課題。

（三）山、海、平原的歷史演變過程：

　　為了能較清楚的瞭解嘉義縣從歷史開端到民國九十五年的演變面貌，特

別以山、海、平原為範疇，分區描述其歷史演變過程。因為山、海、平原是

嘉義縣的自然地形結構，涵蓋面比較周全，也是嘉義縣民認知縣境的角度，

易為縣民所瞭解。2蓋嘉義縣，位於臺灣中南部，東接南投、高雄兩縣，西

臨臺灣海峽，南與臺南縣交接，北隔北港溪毗鄰著雲林縣。極東為中央山脈

之玉山，極西為東石鄉之塭港，極南為大埔鄉南端，極北為大林鎮北勢。整

體地形，依照至民國九十五年為止的嘉義縣18鄉鎮市行政區劃，可分三大部

分：3

（1）是東為丘陵、山岳區，包括今阿里山鄉、梅山鄉、竹崎鄉、大埔

鄉、番路鄉等5個鄉，統稱為山區。

2　此即嘉義縣常用語：內山人、海口人、平地人。

3　此處必須說明的是三區之劃分，在山區與平原之間，因行政區劃與自然地行沒有一致性，分區必 
　　須與行政區劃吻合才會清晰，故亦無法與自然地理取得一致，所以採取一面顧及行政區劃的單位 
　　完整性，一面兼顧自然地形的事實。即大林鎮地形，由東向部丘陵向西部平原遞降；中埔鄉位 
　　於中央山脈之西，整體山地、平原各佔一半；民雄鄉東屬丘陵地，丘陵地帶約佔全鄉25.00％， 
　　向西逐漸平緩而至平原；溪口鄉東端的疊溪村稍有丘陵，其餘都是平原。以上4個鄉鎮的地形都 
　　夾雜著山地、丘陵、平原，而人民的生活多聚集於平原，故把它們劃入平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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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西邊為近海的沿海地區，有今布袋鎮、東石鄉、義竹鄉等3個鄉

鎮，其西端都緊靠著臺灣海峽，統稱為沿海地區。

（3）是介於上述兩者間是平原區，東邊大約以縱貫鐵路一線與山區形成

界線，西邊以靠海三鄉鎮疆界為界線，則包括了今大林鎮、民雄

鄉、中埔鄉、水上鄉、溪口鄉、新港鄉、六腳鄉、鹿草鄉、太保

市、朴子市等10個鄉鎮市，統稱為平原區。4

　　以上三區，做為生活空間，淵源於史前的距今4000-2000年之間，即西

元前2550-1550年之間。經由荷據、明鄭、清領等階段性的拓墾，至乾隆

年間，已全部完成開墾，所以清領時代內，各區聚落亦紛紛形成。從日治

（1895-1945）到民國九十五年（2006）的現代化過程中，各區分別具有各

自的發展特色：山區呈現了山產演進的圖象，如檜木、水果、茶葉、咖啡。

平原區呈現了農作的演變圖象，如稻穀、甘蔗、蔬果等。沿海區呈現了農作

與漁鹽業的演變圖象，如捕漁、養殖漁業、稻穀、甘蔗等。

圖1-0-1 嘉義縣鄉鎮示意圖

4 此處所述是綜據：嘉義縣政府，《嘉義縣綜合發展計畫》，〈總體發展計畫〉第二章〈自然環境
  與天然資源〉，內政部，《臺灣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報告書查尋系統》，http://gisapsrv01.cpami.
  gov.tw/cpis/ cprpts/chiayi_ county/ total/total. htm；張炳楠等，《臺灣省通志（一）：
  土地志．地理篇》（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59年6月），頁78-79，297-306；石再添等，
 《重修臺灣省通志（二）：土地志．地形篇》（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5年10月），頁
  203-205，551-553，755-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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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史前時代

　　本篇宗旨，在說明今嘉義縣史前時代的概況，而分兩個層面來敘述：一

是引用考古資料，來說明今嘉義縣的山、海、平原生活空間淵源自史前；二

是以鄒族口傳的神話和歷史，來說明嘉義縣史前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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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史前時代

　　本章的目的是在描述今嘉義縣山、海、平原生活空間的淵源。在進入敘

述之前，宜有三點說明：

（ 1 ） 人 類 過 去 的 活 動 ， 在 沒 有 文 字 記 錄 的 時 期 ， 稱 作 史 前

（prehistory）時代，到了有文字記錄的時期，就稱為歷史

（history）時代。由此，史前時代人類活動的瞭解，就不是依賴文

獻記載，唯有憑藉考古挖掘出來的實物遺存，而有關嘉義縣史前時

代的瞭解，因受考古資料不豐富的限制，尚難以說明史前詳況或整

體面貌（本章第一節第一項）。

（2）〈沿革志〉是要追溯嘉義縣沿革歷史的淵源，讓閱讀的民眾瞭解嘉

義縣歷史的由來，原本即是屬於歷史學範圍。所以本章決非要用考

古學去鑽研考古遺址和遺存本身，即決不是在進行考古研究；而是

依據〈沿革志〉的山、海、平原之撰述架構，以歷史學角度，採用

考古資料，來描述今嘉義縣山、海、平原生活空間的淵源。同時，

有關山、海、平原之地理環境諸問題，在縣志中已有《地理志》負

責撰述，可資詳閱，本章不予討論。

　　基於前述，本章將分從三個層面來敘述嘉義縣史前時代。

（1）說明史前時代的文化變遷，以及當時居民族屬的類別。

（2）說明史前居民在山、海、平原區的生活略況。

（3）說明史前居民與縣境內外的文化往來略況。經由這三個層面的說

明，以便顯示今嘉義縣山、海、平原生活空間的淵源。

第一節 史前文化的變遷與族群類別

　　迄今嘉義縣的考古資料，尚有不充分的限制，還沒發現臺灣舊石器時

代晚期（距今50000-5000年）及新石器時代早期（距今7000-5000年）的遺

址。因此，目前所能知道的嘉義縣史前階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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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4500-3500年）。

（2）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3000-2000年）。

（3）金屬器時期（距今2000-400年，或距今1500-200年）。

　　對於當時居民的族屬，因資料所限，亦僅能蠡測說，可能是原住民，即

可能包含鄒族及洪雅族等；其更確定的狀況，以及更詳細的情形，都有待將

來更充分的證據去印證。

一、嘉義縣史前時代之瞭解所受的限制

　　有關嘉義縣史前時代的瞭解，在考古資料上，至少有四個層面的限制，

必須先作如下說明：

（一）嘉義縣史前考古遺址以及遺存量，多有不甚豐富之限制：

　　從整體概況來看，嘉義縣史前考古，始於日治時代明治三十五年

（1902），森丑之助（1877-1926）在阿里山區發現了史前遺址。民國

三十四年（1945）戰後，考古工作便告長期中斷，直到民國六十六年

（1977）前後，才再開始有調查、發掘活動。到了民國八十三年（1994）以

後，考古活動才漸較頻繁。由於如此，比較臺灣其他地區來說，嘉義縣所累

積的遺址不算多，出土遺存也不算豐富，是屬於考古收穫較少的地區。甚

至，迄民國九十五年（2006），尚未發現舊石器時代及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

址，目前所知最早的史前遺址，是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的。5至於金屬器時

代（或金石並用時代），嘉義縣雖有阿里山「山地地區的Yingiana上層文

化」等幾個遺址，而於「平原地區，目前的調查資料相當缺乏」。6

（二）遺址出土遺存數量及種類，多有稀少狀況之限制：

　　例如，嘉義縣「平原地區的考古工作要遲至1942年（昭和十七年）前

後，鹿野忠雄在嘉義〔縣〕市鄰近地區發現了白鴿厝、水上、魚寮及柴頭港

5 李德仁，〈嘉義地區史前文化初論〉，《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電子報》創刊號（民國91年8月 
  17日），http://www.nmp.gov.tw/enews/first.htm#1；劉斌雄，〈日本學人之高山族研究〉，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40期（民國64年），頁5-16。

6　劉益昌，〈考古學研究所見族群互動關係與分布界線：以嘉南平原東側丘陵山地地區為例〉， 
　《臺南縣西拉雅原住民事務委員會》（2008），www.tainan.gov.tw/Upload/News/AttachFile/ 
     5740_ 63 708 6169841 2500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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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處遺址，但地點多已佚失難以尋獲蹤跡」。7民國九十二年至九十四年

（2003-2005）嘉義縣擴大縣治污水處理廠工程施工期間，曾在朴子市大葛

里「挖到疑似新石器時代遺物」，「後來試掘後發現數量稀少，而且不具保

存價值，因而在命名『大葛遺址』後結案」。8

（三）由於上述，嘉義縣史前時代的文化狀況，多有不清楚之限制

　　例如，至民國九十五年（2006）為止，嘉義縣史前考古，是以阿里山的

收穫最多，其中伊吉亞那（Yingiana）下層遺址，學者卻仍說：「由於目前

發現的材料有限，對於山區此類遺存的整體文化內涵尚不清楚，因而仍無法

進行明確的指證」。9或謂「可惜目前發現的材料有限，我們對其生活面貌

只能窺知一二」；至於其他方面，「目前還有待更多的發掘資料尚〔才〕能

說明」。10再如，民國九十一至九十二年（2002-2003）發掘的太保市魚寮

遺址，亦是被視為出土遺存較多的考古遺址，而學者仍然指出其下層遺址：

「由於發現的遺物數量很少，所以我們對他們的生活情形所知不多」。11

（四）基於上述，目前要瞭解嘉義縣史前時代的詳況或整體面，時機有尚未 

　　　成熟的限制：

　　這可以向臺灣其他地區考古研究狀況借鏡，如民國五十三至六十九年

（1964-1980）的十六年間，透過《臺灣史前文化史研究計畫》、《臺灣省

濁水、大肚二溪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濁大計畫）的執行，集

合眾多考古學者力量，並增加碳十四絕對年代測定技術的應用，使「史前文

化體系建構大致完成，但是這些文化體系中，大抵以海岸平原與丘陵地區作

為研究主體，甚少著墨於山地地區的史前文化體系，當然也很少說明山地與

丘陵、平原地區的互動關連。直到最近幾年才有學者針對台灣山地地區提出

7　李德仁，〈嘉義地區史前文化初論〉，《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電子報》創刊號（民國91年8月 
　 17日），http://www.nmp.gov.tw/enews/first.htm#1；劉斌雄，〈日本學人之高山族研究〉，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40期（民國64年），頁5-16。

8 〈大埔美生技區新石器遺址現蹤〉，《自由電子新聞網》（2008.9.3），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 new/sep/3/today-center10.htm

9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阿里山山脈與鄒族文化：史前文化〉，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自然與 
　 人文數位博物館》，http://dig imuse.nmns.edu.tw/chou/html/01/1-1-3-2-1.htm

10　何傳坤、洪玲玉，〈淺談阿里山史前鄒文化〉，《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簡訊》第175期（民國91 
　　年6月），http://web2.nmns.edu.tw/PubLib/NewsLetter/91/175/05.htm

11　何傳坤、劉克竑，〈嘉義縣太保市魚寮遺址的生態遺存〉，《第三屆嘉義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嘉義縣：國立嘉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民國97年），頁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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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平原、丘陵地區的文化體系建構，但都未能統合成為完整的文化發

展體系」；另外，丘陵區的研究更有癥結存在，一是「丘陵地區的生產工

具」，「因研究工作較為缺乏，無法建立完整之體系」；二是丘陵之「介於

山區與平原地區之間的史前文化體系，可能需要重新檢討定位」。12由此可

知，嘉義縣史前時代的較詳細狀況，甚至整體面貌，是有待未來考古遺址持

續的大量挖掘，遺存不斷的大量累積，更多學者投入而進行大量的研究，才

能夠達成的。

　　綜合上面的限制，對嘉義縣史前時代的敘述原則，只能採取現存多少資

料就陳述多少內容，決不容許濫用理論或概念去浮誇虛張出有如體系、架構

等虛無飄渺的內容，甚至只有理論及概念空殼而無實質內涵。

二、尚未發現舊石器時代及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

　　從史前時代的演變階段來看，嘉義縣考古遺址的發現，仍有如下之欠缺：

（一）嘉義縣尚未發現舊石器時代的遺址：

　　經考古發掘證明，臺灣具有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距今50000-5000年，

按年代「距今」，是以碳14測定年代技術首次使用的西元1950年計算起的

「距今」，以下皆同）遺址，以臺東縣長濱鄉八仙洞的長濱人為最古老，年

代距今50000-15000年，臺南縣左鎮地區的左鎮人，年代距今30000-20000

年；臺東縣東河鄉小馬遺址，年代距今5800年。另有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鼻第

二遺址，年代距今6500-2000年；苗栗縣大湖鄉新開村網形遺址，其同類型

遺址分布於西海岸中北部丘陵台地，年代距今50000-7000年。本期文化的主

要特徵是：以打擊或敲擊方式製作石器，如尖器、刮器、砍砸器等，居住

於洞穴中，經常遷徙，藉由採集、狩獵、漁撈來獲得食物。13迄民國九十五

(2006)年為止，嘉義縣還沒有發現任何舊石器時代的遺址。

12　劉益昌，〈考古學研究所見族群互動關係與分布界線：以嘉南平原東側丘陵山地地區為 
　　例〉，《臺南縣西拉雅原住民事務委員會》，www.tainan.gov.tw/ Upload/ News/ Atta chFile/  
　　5740_63270861698 4125000.doc

1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考古數位典藏博物館》，http://www.sinica. 
　　edu.tw/ ~damta/；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史》（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66年4 
　　月），頁1-3；張勝彥等，《臺灣開發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出版社，民國87年8月），頁 
　　4-12；黃士強，《臺北市發展史》（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70年），卷1，〈臺北盆 
　　地史前文化〉，頁865-904；劉益昌，〈台北地區史前遺址概況〉，《臺北縣文化》第31期（民 
　　國81年），頁，40-53；臧振華，《台灣考古》（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民國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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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義縣尚未發現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址：

　　臺灣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中心，是臺北縣八里鄉觀音山坡的大坌坑遺

址，稱為大坌坑文化（距今7000-5000年，或距今6000-5000年）。此類型文

化分布廣泛，如臺北市圓山、臺北市芝山岩、臺南縣歸仁鄉八甲村、高雄縣

林園鳳鼻頭、臺東縣卑南、澎湖縣里葉等地，都有同類型文化遺址的出土。

本期文化的特徵有：從打造石器演進為磨製石器，如石鋤、石斧等石製生

產工具；出現了陶器的製作，陶器是主要特徵，屬於粗繩紋陶，在陶器口緣

下方頸部以下製作繩紋，口緣之上都不作繩紋；人類定居下來，居住區規模

較小；開始從事農業耕作活動，狩獵、採集生產方式仍佔有重要的地位。14

迄民國九十五(2006)年為止，在嘉義縣境內，尚未發現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

址。

　　針對上述情形，必須說明，考古遺址的出土，具有偶然的概率性，目前

嘉義縣雖尚未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址與新石器時代早期，卻不是意味沒有舊時

器時代及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將來的任何時間點，都有可能發掘出遺址

的，以上所說只是目前的狀況。

三、從新石器時代中期到金屬器時代

　　如上所述，嘉義縣史前時代，目前只能知道從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演

進到新石器時代晚期，再演進到金屬時代：

（一）新石器時代中期遺址：

　　本期文化之特徵，是人類採取定居；仍在磨製石器為工具，從事農業耕

作活動，狩獵或採集仍佔重要地位；燒製及使用陶器，陶器的主要特徵，轉

為細繩紋紅陶文化（參照本章第二節）。嘉義縣所發現最早的史前遺址，即

是屬於本期，主要遺址有三處：

（1）太保市魚寮遺址的下層文化遺存，亦為繩紋紅陶文化，年代距今

4500-3500年。15

14　同上。

15　何傳坤、劉克竑，〈嘉義縣太保市魚寮遺址的生態遺存〉，頁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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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港鄉牛斗山遺址下層文化遺存，年代距今4500-3500年。16

（3）是阿里山伊吉亞那（Yingiana）遺址下層文化遺存，年代距今

3795±60年，或約距今3800年。17

（二）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

　　本期文化之主要特徵有：人類採取長期的定居，居住區規模較為擴大；

持續磨製石器，亦燒製及使用各類陶器，陶器的主要特徵，是素面陶；農業

較前期發達，在經濟生產中，農業佔有重要地位，而狩獵、漁撈之生產仍然

持續進行（參照本章第二節）。嘉義縣的代表性遺址有：

（1）曾文溪地區各遺址，年代距今3000-2000年。

（2）竹崎鄉王公園遺址，年代距今3000-2000年；番路鄉半天巖遺址，年

代距今3000-2000年。18

（3）太保市魚寮遺址上層遺存，年代距今2000年前後。19

（4）阿里山伊吉亞那遺址上層遺存，年代距今3000-200年，其中有部分

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即年代距今約3000-2000年的文化遺存。20

（三）金屬器時代遺址：

　　本期的文化主要特徵，是使用金屬器具，所謂金屬器，主要是指鐵器的

使用，年代距今20000年以內。本期在金屬器具的範圍內，很難明顯區分出

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因為金、銀、銅鐵等各類金屬器大致同時出現，惟仍

有稱為鐵器時代的。另外，有不少遺址的年代屬於本期文化之內，出土的遺

存，卻多夾雜石器，甚至只有遺留石器，而且沒出土金屬器具遺存。因此，

有學者認為，從石器時代演變到金屬器時代，中間應有一個金石並用時代的

過渡期，即在金屬器時代的人類，一面部分使用金屬器，一面依然部分使用

16　李德仁，〈嘉義地區史前文化初論〉，《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電子報》創刊號（民國91年8 
　　月），http://www.nmp.gov.tw/enews/first.htm#1

17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阿里山考古新發現〉，《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http://www.nmns. 
　　edu.tw/ nmns/06research/Anthro/ Major_Collection/NewArchaeological.htm

18　李德仁，〈嘉義地區史前文化初論〉；中央研究院，《台灣考古遺址查詢系統》，http://web  
　　gis.sinica. edu.tw/twnarchaesites/ viewer.htm

19　何傳坤、劉克竑，〈嘉義縣太保市魚寮遺址的生態遺存〉，頁153。

20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阿里山考古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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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金石並存使用。而金石並用時代，與金屬器時代之間仍有不同，主要

是生活上所使用金屬器及石器的比例之差異，金石並用時代使用石器的比例

較大，金屬器時代或無使用石器而全用金屬器，或使用石器比例較小而使用

金屬器比例較大；21金石並用時代，或另稱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其年代

較前說金屬時代稍晚，大致在距今1800年以內，晚至距今350年前左右。22

就目前所知狀況，嘉義縣的金屬時代文化特徵，是遺址出土之遺存，多為

陶器和石器，顯然是金石並用，而或甚至未見金屬器出土。23惟若依年代為

準，仍然稱作金屬器時代。代表性的遺址有：

（1）竹崎鄉火炭埔子。

（2）水上鄉下庄尾遺址等，兩個遺址的年代，或說距今2000-400年，24

或謂距今1500-300年。25

（3）阿里山伊吉亞那上層文化遺存，年代距今3000-200年，其中距今

2000年以下，或有遺址文化層年代距今900-200年的，是屬於金屬器

時代。26

　　綜合來說，目前能確證嘉義縣境內開始有了居民生活著的時間，是距今

4500-3500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相當於西元前2550-1550年，往後居民

綿延不絕，進入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即距今3000-2000年以前，相當西元前

1050-50年；通過了石器時代之後，進入了金屬器時代，距今2000-400年或

距今1500-200年以前，相當於西元前50-西元1550年或西元450-1750年。

四、史前時代下限問題

　　史前時代結束，便進入有文字記錄的歷史時代。然則，嘉義縣的史前時

代，以何年代為下限呢？即嘉義縣的歷史時代從那個年代開始呢？這個問

21　〈台灣史前文化〉，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台灣考古遺址資料庫》， 
　　http://twstudy.iis.sinica. edu.tw/archeotw/ chapter2.html

22　劉益昌，《臺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民國85 
　　年），頁50-52。

23　劉益昌，〈考古學研究所見族群互動關係與分布界線：以嘉南平原東側丘陵山地地區為例〉。

24　嘉義縣政府，〈嘉義縣重要考古遺址一覽表〉，《嘉義縣綜合開發計畫書》， 
　　http://gisapsrv01.cpami. gov. tw/cpis/cprpts/chiayi_county/depart/table/touring/t5- 
　　10-5.htm

25　李德仁，〈嘉義地區史前文化初論〉。

26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阿里山考古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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